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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机集团”）认购公司股票，导致持股比例增加，建机

集团本次认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

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设机械”）向控股股东建机集团等10名认购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9,163,401股。2020年4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的登记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

市后，公司总股本由827,793,464股增加至966,956,865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建机集团持有公司175,906,748股，持股比例为21.25%，为公

司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持有公司

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7.96%，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发行人21.25%

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29.2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

机集团持有公司242,130,225股，持股比例为25.0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持

有公司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6.82%，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25.0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31.86%的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煤集团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建机集团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建机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认购对象建机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24092K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号（泾勤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18,920.00万元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机动车辆（小轿车除外）的研发及

销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土地

的租赁；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

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建机集团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8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

议案。 

（2）2018年 8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3）2019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

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即延长至 2020 年 4月 3日。 

（4）2019年 5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二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5）2020年 2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三次修订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再次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公司于 2020年 3 月 9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和股东大会授权期限均延长至 2021年 4月 3日。 

（6）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经陕西省国资委下发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复同意。 

（7）公司于 2020 年 1月 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8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65,558,692 股新股。 

2、权益变动的数量和比例 

根据公司与建机集团就本次认购签订的认购协议，建机集团以每股10.82元的价格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中的66,223,477股股份，股份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716,538,021.14元。本次非公开认购前，建机集团持有公司175,906,748股，持股比例

为21.25%；陕煤集团持有公司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7.96%，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

机集团间接持有发行人21.25%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29.21%的股份。本次认购完成后，

建机集团持有公司242,130,225股，持股比例为25.04%；陕煤集团持有公司65,913,434

股，持股比例为6.82%，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公司25.04%的股份，合计

控制公司31.86%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煤集团持股比

例超过30%，建机集团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

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机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陕

煤集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

为建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陕煤集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经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

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投资者有此项情形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并在上述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3日内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公告，律师应就相关投资者权

益变动行为发表符合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由上市公司予以披露。 

经逐项审查，建机集团本次认购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1、本次认购完成后，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煤集团持股比例超过30%； 

2、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建机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建机集团已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综上，建机集团本次认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的条件。 

三、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建机集团具备本次认购的主体资格，其权益变

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